
金山社區服務區 
因未付款而中斷住宅服務 

2020年 4月 1日生效 
 
政策聲明： 
在客戶拖欠付款至少 60 天之前，本服務區不會停止供水服務。本服務區將做出合理、真誠的努力，在因缺水而中斷供水服務之前
至少 7個工作日透過書面通知與客戶聯繫。 
 
服務中斷通知： 
書面的服務中斷通知和本政策的副本將透過門標籤發送到帳戶中指定的郵寄地址。如果郵寄地址和提供水服務的物業的地址不同，

則會將第二條通知郵寄到服務地址並寄給「居住者」。書面服務中斷通知將包括：客戶的姓名和地址；逾期金額；為避免服務中

斷而需要進行付款或付款安排的日期；描述要求延長時間支付拖欠費用的過程，或包括逾期住宅服務費攤銷的延期、減少或替代

的付款時間表；電話號碼和網站連結到本服務區書面的《中斷住宅服務政策》。 
 
付款安排/攤銷計劃： 
任何無法在正常付款期內支付水費的客戶有權獲得另一種付款安排，以避免滯納金或服務中斷。該申請應在包含逾期費用的逾期

賬單日期之後儘快以書面形式提出。延長到下一個計費期的任何付款安排均被視為攤銷計劃，必須以書面形式並由客戶簽署。攤

銷計劃將在客戶定義的期限內攤銷未付餘額，從賬單原始日期起算不超過12個月。攤銷的款項將與客戶的常規賬單合併，並受其
常規賬單的應付日期限制。客戶必須遵守攤銷計劃的條款，該條款明確包括要求客戶關注其最新狀態，因為在隨後的每個計費周

期內都將產生費用。客戶不得在按照攤銷計劃支付拖欠費用的同時，申請支付任何後續未付款項的進一步攤銷。如果不遵守攤銷

計劃的條款，包括關注在攤銷計劃生效之日之後產生費用的最新狀態的義務，將導致發出書面服務中斷通知。服務中斷通知將以

門吊的形式在中斷服務之前不少於5個工作日送達房屋。請致電661-822-3064與本服務區聯繫。 
 
爭議： 
希望對帳單提出異議或上訴的客戶，應在所提出的異議或上訴所涉及的帳單日期之後，盡快以書面形式向總經理提出異議或上訴。

在本服務區將有關爭議或上訴的決定通知客戶後，客戶應在下一個賬單產生之日之前支付本服務區未從賬單中刪除的任何費用。 
 
服務中斷期限： 
所有拖欠的供水服務費和相關費用必須在書面服務中斷通知中指定的日期下午5:00之前由本服務區收取。 
 
重新確定服務： 
根據本政策的任何相反規定，為了恢復或繼續因未付款而中斷的服務，客戶必須支付重新連接費。本服務區將努力在可能的情況

下盡快重新連接服務，但至少應在支付任何因中斷服務而產生的逾期費用和拖欠費用後的下一個正常工作日結束之前恢復服務。

除本服務區人員以外的任何人或未經本服務區授權而開啟的供水服務可能會被處以罰款或其他費用。未經授權恢復服務而造成的

任何損壞均由客戶負責。 
 
週一至週四下午5:00後恢復的服務將收取下班時間出工費。在本服務區正常工作時間後，客戶將無法獲得服務，除非客戶已獲悉下
班時間出工費，簽署了一項確認費用的協議，並同意不遲於下一個工作日中午與地區計費部門聯繫以支付該主旨費用。下班時間

出工費不包括常規的重建費和過期賬款的滯納金。不允許響應服務電話的本服務區工作人員收取費用，但會指示客戶在下一個工

作日中午之前與計費部門聯繫。 
 
本服務區不會中斷服務的情況： 
儘管有上述規定，但在滿足以下所有條件的情況下，本服務區將不停止不付費的住宅服務： 
A. 客戶或客戶的租客向本服務區提交了初級保健提供者的證明，即住宅服務的中斷將威脅到該提供住宅服務的房屋居民的生命，
或對其健康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1 

B. 客戶證明他或她在財務上無法在本服務區的正常計費周期內支付住宅服務費用。如果客戶家庭的任何成員當前是 CalWORK、
CalFresh、一般援助、Medi-Cal、補充安全收入/州補充付款計劃，或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殊補充營養計劃
的接受者，或客戶聲明，該家庭的年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 200％，則應認為該客戶在經濟上無法在城市和社區供水系統的正
常計費周期內支付住宅服務費用。 

C. 客戶願意簽訂攤銷協議、替代付款時間表或延期或減少付款的計劃，該計劃應符合根據 《健康與安全守則》第 116906條子節
(a)第 104款第 12部分第 6章提供的書面政策，涉及與所有拖欠費用有關的水費。 

 
如果這三個條件都滿足，則本服務區將為客戶提供未償餘額的攤銷選項，以在 12 個月內償還任何剩餘的未償餘額。如果客戶未遵
守 60 天或更長時間的拖欠費用攤銷協議，或者客戶未支付 60 天或更長時間的當前住宅服務費用，則住宅服務將在不遲於本服務
區在該物業的顯眼位置張貼「服務中斷通知」5 個工作日後終止。如果本服務區因不付費而中止住宅服務，它將為客戶提供有關如
何恢復住宅服務的資訊。 
 
聯邦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客戶： 

 
1 《福利和機構法典》第 14088（b）（1）條（b）款（1）（A）項中定義了“初級保健提供者” 



 對於向城市和社區供水系統證明家庭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 200％的居民客戶，本服務區將對正常營業時間內的重新連接服務收取
五十美元（50 美元）的重新連接服務費，但不得超過重新連接的實際費用（如果較少）。對於非營業時間的住宅服務重新連接，
城市和社區自來水系統應將重新連接服務費定為一百五十美元（150 美元），但不得超過實際重新連接費用（如果較少）。自
2021年 1月 1日起，重新連接費用應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化進行年度調整。此外，對於此類客戶，本服務區將每 12個月一次
免除拖欠賬單的利息費用。 
 
如果任何家庭成員當前是 CalWORK、CalFresh、一般援助、Medi-Cal、補充安全收入/州補充付款計劃，或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婦女、
嬰兒和兒童的特殊補充營養計劃的接受者，或客戶聲明該家庭的年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 200％。 
 
業主-租客情況： 
 如果本服務區向獨立式單戶住宅、多單元住宅結構、活動房屋公園或勞改營中的永久住宅結構的居民提供單獨計量的住宅服務，
並且住宅、結構或公園的所有者、經理或經營者是記錄在案的客戶，則當帳戶欠費時，本服務區將盡一切努力在終止服務前至少

10 天以書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居住者其將終止服務。書面通知應進一步告知居民，他們有權成為客戶，然後向其收取服務費，只要
租客提供了以下方面的租賃驗證：租賃協議或租金證明，便無需支付該逾期帳戶到期應付的任何金額。 

對於具有主表的多單元綜合大樓，除非每個居民都同意服務條款和條件並符合法律要求以及本服務區規則和收費標準，否則本服

務區無須向居民提供服務。但是，如果一個或多個居民願意並能夠為帳戶的後續費用承擔責任，以使本服務區滿意，或者如果本

服務區有合法手段選擇性地終止對那些不符合本服務區規則和關稅要求的居民的服務，本服務區將為符合那些要求的居民提供服

務。根據這些條款成為本服務區客戶的任何居民，如果其定期付款（例如租金）包括住宅供水服務的費用（未單獨說明這些費

用），可以在每個付款期間從定期付款中扣除在前一個付款期間向本服務區支付的這些服務产生的所有合理收费。如果是獨戶住

宅，本服務區可以採取以下任何一種措施： 

A. 在建議的終止日期至少提前 7天發出終止通知。 
B. 為了免除逾期帳戶上的應付款項，成為客戶的居住者需核實記錄在案的逾期帳戶客戶是否或曾經是否房屋的業主、經理或代理
商。驗證可能包括但不限於租约或租賃協議、租金收據、表明居住者正在租賃房产的政府文件或根據《民事法規》第 1962 條
披露的資訊。 


